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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都刺
“
升侍御史于南台

”
考实

一 兼考其族别姓名

刘 真 伦

在元代文学的研究中,著名诗人萨都剌的生平仕履 ,一直是学术界瞩目的一个焦点。尤其是

他后期的仕宦经历 ,由 于没有史传的明确记载 ,长期以来聚讼不休。比如 ,他是否担任过南台侍御

史的职务 ,近些年就有不少文章进行过往复辨难。肯定者大都引用干文传所作《雁门集序》中
“
升

侍御史于南台
”
的记载 ,以证实清代萨龙光的考证。否定者则以为萨都剌担任南台侍御史 ,“ 既不

见于同时人 ,又 不见于后人记载。
”
因而

“
无法证实

”
,怀疑干序的真实性。o这 一问题 ,既关系到萨

都刺后期的行踪考实,也关系到他一生政治生活的进退升沉 ,同 时还直接影响我们对他思想品格

的认识和评价。而萨都刺后期文学创作的背景 ,也和这一经历密切相关。所以 ,弄清这一疑案 ,对

进一步研究萨都剌的生平和创作 ,都是极为重要的。本文认为,干文传的序文虽多疏讹 ,但对南台

侍御史的记载是准确的。但萨龙光的考证错讹太多 ,也不能令人信服。笔者认为,仔细寻绎萨都

剌的作品 ,有关这一经历的始末 ,是有线索可寻的。今试陈述于下 ,以 就教于海内方家。

-.有关记载

萨都剌曾担任南台侍御史 ,最早而且最为明确的记载 ,是干文传为《雁门集》所作序文。干是

萨都剌的好朋友 ,至 正年间以礼部尚书致仕 ,退居家乡苏州。萨都刺当时频频往来于吴 ,于是请干

文传为他本人亲手编定的诗集《雁门集》作序。这样看来 ,序文本身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。而序

中所涉及的萨都剌的官历 ,也经过萨都剌本人过目。其先后顺序不甚准确 ,或许可以忽略 ,但所任

职务本身 ,则不应有误。尤其侍御史一职 ,官高位重 ,是萨都剌一生最高也最为重要的职务。萨都

刺本人是不会允许序文中出现瞎编乱造的情况的。序文说 :“升侍御史于南台⋯以弹劾权贵之不

法 ,左迁镇江录事宣差。
”
很明显 ,侍御史的职务和贬官的经历 ,在萨都剌一生中,是最为重要的事

件。事实上 ,序文所列举的萨都刺仕宦经历的重点 ,也落在这两句话上。序文既经萨都刺本人认

可 ,它的真实性应该是可靠的。

干序的记载 ,在同时代的有关史料中也不是孤证占元代著名文人张翥《题直斋公遗象》称萨都

剌
“
优游乎玉堂之署 ,逍遥乎司隶之聪

”
。玉堂之署 ,指翰林院。萨都剌曾任翰林应奉 ,上句即指此。

这一职务 ,近些年曾辨难蜂起。笔者对此有专文考证。②司隶 ,指御史台。聪马 ,则特指御史。东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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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侍御吏于南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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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典任侍御史 ,执法严明,不避权贵 ,京师畏惧。他常乘聪马 ,当 时为之语曰 :“行行且止 ,避骡马御

史。
”
后代乃以~聪马

”
作为御史的象征。张翥本人为萨都剌好友 ,双方常有唱和。他记载萨都刺曾

任御史 ,应该是准确可靠的。此外 ,元末明初文人刘崧有《读萨天锡集》一诗 ,诗云 :“参军情胜丹阳

酒 ,御史声华白玉诗。
”
上句指萨都刺任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一事 ,下句则明确点明其担任御史一

职。凡此 ,都足以证实干文传序文的记载是可靠的。萨都剌曾担任南台御史 ,在同时代人记载中

是不乏证据的。

再参之以萨都刺本人的作品 ,其诗中描绘御史的自我形象比比皆是。如《台中宴归》:“两行老

柏参天翠 ,银烛青啸御史回。深夜酒阑人散后 ,独留明月照霜台。
”
诗题的

“
台中

”
诗中的

“
霜台

”
都

指御史台。诗人深夜从台中宴罢回家 ,“银烛青聪御史回
”
,已经很明确的交待了此时的身份。《九

日登石头城》:“ 乌台宾主黄华宴 ,未必龙山是胜游。
”
从诗题可知在金陵 ,“ 乌台

”
,即 御史台。足证

此时作者为南台官员。又《送崔知印之江东》:“金陵市上多聪马。
”《送王幼达之北京》:“五色烟云

百尺台。
”《游钟山感兴》:“聪马穿松到上方

”
⒍都能证实作者南台御史的身份。诗中又有

“
山鬼黄

昏避御床
”

,“犹带前朝两露香
”
,明 显作于文宗薨后 ,可知不是作者至顺间任南台掾史时的作品。

此外 ,《 未归》:“ 骢马游人寺里来
”
。《还台偶成四首》:“ 东风吹绿青溪柳

”
。《过姑苏怀陈行之教

授》:“ 青聪游子客为家
”
。都是南台御史的口吻。上列作品 ,仅属举例性质。《雁门集》中 ,类似作

品尚多。但这些证据 ,已 经足以证实 ,关于萨都剌曾任南台御史的记载 ,是准确无误的。

二.任职时间

萨都剌什么时候担任南台御史?干序置之于燕南经历之后 ,闽宪知事之前 ,其错误是显然的。

但萨都刺由燕南经历直接转为闽宪知事 ,在作者本人的《溪行中秋玩月》诗序中有明确记载。集中

的作品 ,也清楚地显示了他的这段经历。其间不可能插入其他职务。萨龙光考定在江浙行省郎中

后 ,淮西江北道廉访司经历之前。具体时间 ,在至正六年到至正十年 (13犭 6-—丬 350)之 间。但这

一结论 ,和《雁门集》中的有关作品相参照 ,也显然是错误的。今试证之如下 :

《雁门集》中有《过姑苏怀陈行之教授》一首。诗云 :“ 白发故人田负郭 ,青聪游子客为家
”
。上

句指陈氏,下句自指。据此 ,可知此诗作于南台御史任上 ,萨龙光编入卷十三南台侍御史任期 ,无

误。陈恕可 ,字行之 ,山 阴人。元初居钱圹 ,至元二十七年(1⒛ ω起为西湖书院山长 ,累 官至西湖

路知事 ,上海县丞 ,泰定二年(1325)以 吴县尹致仕 ,至元五年(1339)卒 ,年八十二。见陈旅所撰《陈

如心墓志铭》。从
“
白发故人田负郭

”一句 ,可 以知道 ,陈 氏致仕后居于苏州。而且萨都刺此时过姑

苏 ,陈 氏显然尚在。那么本篇的创作 ,也不得晚于至元五年。换句话说 ,萨都刺担任南台御史 ,也

不得晚于至元五年。

萨都剌南台御史任期的作品 ,有不少是可以编年的。如《偕廉公亮游钟山》一首 ,从诗题看 ,是

金陵所作。萨龙光系之于元统二年 (丨 33犭 )南台掾史任上。但此诗题下有注云 :“ 日寸公亮除江西佥

事
”
。那么 ,查公亮自南台迁江西的时问 ,就可以确定此诗的作年。廉公亮 ,即廉惠山哈雅。据《至

正金陵新志》,公亮为南台经历 ,在至元三年 (1337)。 明年 ,为 特穆尔巴哈所取代。那么此诗的作

年,应为至元四年。此时萨都刺正在金陵 ,可知为南台御史期间的作品,也就是说 ,至 元四年 ,萨都

刺在金陵担任南台御史。

集中又有《送南台从事刘子谦之辽东》一首 ,萨龙光系于南台御史任上 ,时 间为至正六年。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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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《送刘子谦照磨之桂林》,萨龙光系于元统二年南台掾史任上 ,均误。刘贞 ,字子谦。据《至正金

陵新志》,其任南台照磨 ,在至元三年。明年 ,为于炳文所取代。那么这两篇作品的创作 ,必在至元

三年到四年之间。

集中又有《送张都事还台》一首 ,萨龙光编入南台御史任期内。诗中有
“
幕府三年冰雪誉 ,青溪

秋水种芙容。
”
据

“
清溪

”
可知作于金陵。诗中又有

“
忆昔中台簪獬豸

”
,那么 ,张 氏应该担任过中台

御史 ,而 此时任职南台 ,已 经三年了。查张翔 ,字肱飞,延祜二年进士。历西台御史 ,至 元元年

(1335)改南台 ,二年 ,迁都事 ,三年 ,迁浙东佥宪。这里的张都事 ,明 指张翔。所谓
“
幕府三年

”
即至

元元年为南台御史到至元三年以都事改除。
“
中台

”
则当为

“
西台

”
之讹。按元人习惯 ,凡言

“
中

台
”
,均 直称

“
御史台

”
,“ 宪台

”
。仅

“
西台

”“
南台

”
才冠以

“
西

”
、
“
南

”
字样以示区别。这一点虽然没

有严格规定 ,但多数用法确是如此。据此可以判定 ,本篇的创作 ,应在至元三年。据《至正金陵新

志》都事张翔改除 ,正在此年。那么萨都剌任南台御史的上限 ,可 以提前到至元三年(1337)了 。

至元三年 ,正是萨都刺结束闽宪知事任期迁官出闽的一年。离开福州的具体时间,是八月八

日。《西楼别寄闽宪诸公》:“ 八月八日溪上别。巛溪行中秋玩月诗序》:“ 后至元三年八月望 ,舟泊延

平津。
”
沿途行踪 ,都有诗纪实。此序又记载了此行的去向 :“迁闽海廉访知事 ,又岁余 ,诏进河北廉

访经历
”
。据此 ,至元三年出闽后 ,萨都剌改迁的新职 ,是河北廉访经历。但事实上 ,萨集中却不见

有此后官于河北的作品 ,所 以萨龙光推测 :“ 当是改迁河南
”
。改迁的推测 ,符合元代官场惯例。但

指为改迁河南 ,却没什么根据。他的依据 ,仅仅是
“
河北之诗不概见 ,而河南之诗则有之

”
。从他的

作品编年看 ,所谓河南之诗 ,主要指作于黄河的部分作品 ,而仔细考察 ,这些作品的系年和背景都

不准确。所谓
“
河南江北道经历

”
的职务 ,同 时人中无一提及 ,直到清代《御选四朝诗》女台有此说 ,显

然是不足为据的。相反 ,上文考定作于南台御史任期的几首作品 ,都在至元三年到四年之间,可 以

判定 ,萨都剌迁官出闽之后 ,即 由原定的河北廉访经历改迁南台。也就是说 ,南 台侍御史一职 ,始

于至元三年 ,上接闽宪知事 ,应无可疑。

三。具体职务

萨都剌由小小的正八品之知事 ,骤然升擢到从二晶的侍御史 ,何以如此之骤 ,使人不能无疑。

事实上 ,否定论者也曾就此提出过质疑。
“
由从七品之经历 ,忽而升为从五晶之郎中岣尚且不可

相信 ,更何况侍御史呢?更重要的是 ,在至元三、四年间,南 台侍御史另有其人。据《至正金陵新

志》,至元三年至四年 ,蒙古人担任此职者为布延 ,汉人担任此职者先后为张起岩 ,姚庸。按元代官

制 ,侍御史定额二员。一般不应另有他人。尽管这一制度执行不严 ,有时也有出入 ,但也该题上姓

名 ,不应渺无踪影。所以,萨都刺此时在南台担任的职务 ,不大可能是侍御史。

但上文列举的大量证据证明,萨都剌此时确实在南台任职 ,而且职务也很明显是御史。那么

是否可以设想 ,萨都刺所担任的是监察御史而不是侍御史呢?答案也是否定的。遍查《至正金陵

新志》官守题名中监察御史一栏 ,都没有萨都刺的名字。那么一般说来 ,萨都剌担任南台监察御史

的可能性也就可以排除了。
“
御史

”
除了指侍御史 ,监察御史之外 ,还包括治书侍御史。而且照元人习惯 ,治书御侍史也可

以简称为侍御史。那么干文传所谓
“
侍御史

”
,是否可能指治书侍御史呢?翻检《至正金陵新志》的

题名表 ,结果似乎仍然令人失望。治书侍御史一栏 ,仍然没有
“
萨都刺

”
其人。按元代官制 ,南台治



≡ 4期 萨都刺
“
升侍御史于南台

”
考实——兼考其族别姓名

△侍御史两员。汉人一栏中,至元二年为韩镛 ,到至正二年 ,为 张惟敏取代。蒙古色目:人一栏申 ,

至元二年图噜丿四年峭纳喇 ,五年约索木 .六年僧格实里 ,至 正元年布延实里、索诺木,至正二年顺

昌c没有萨都刺的名字。事情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

但上述题名表中 ,有
一

个很不协调的排列十分引人注目。在至正元年索诺木之下 ,至正二年

顶昌之上 .横插入一个题名 :“至元二年 .阿尔思兰萨勒迪密实
”
。这△题名 ,很 费人思索 ;至 元二年

的题名 ,何 以在至正元年之后?此丿、的姓名 ,似乎也比其他题名要长得多。笔者经过反复斟酌 ,确

∪、此人正是遍索不得的萨都刺。如果此说成立 ,不但
“
侍御枣

”
一职的具体任职年份得以证实 ,而

且有关萨都刺的族别、姓名等一些长期困挠学术界的千古之谜 .也可以由此得到解答。

如前所述。萨都刺本人的大量作品 ,都可以证实他担任南台御史的时问,在至元三年到四年

之问。所谓
“
侍御史

”
的称呼 ,一般包括侍御史和治书侍御史两个职务。侍御史的题名中既然没有

萨都剌题名 ,那 么他的题名 ,就应该在治书侍御史一栏中去寻找。而且他集中一些作品也表明,他

的职务应该在侍御史之下 .但 又高于台椽等职务。比如 ,《 姑苏台奉别侍御王继学》,诗 中盛赞王的

名望才学 :“ 聪马霜台好使君
”

.“ 四海名高仰北斗
”
。如果他本人的职务与王相当,也是侍御史的

话 ,那么行文的口气 ,应 i亥 是ⅠF起平坐。分庭抗礼的。但此诗的语气 ,却明明是下级对上司的推戴

景仰。可见作扦的职务 ,应 该低于侍御史。但干序已明其指
Ⅱ
升侍御史于南台

”.而且萨都刺的一

些作1吼 ,明 称台掾们为
“

}折 郎
”

(《 寄诸台掾二首》“工郎
”
),地位显然在台掾之上。所以治书侍御史

的职务 ,足能够适合这些作品所显示出的萨都刺此时的地位身份的。而至元三年前后担任治书侍

御史的
“
阿尔思兰萨勒迪密实

”
,正是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唯-人选。        ∷

要让
“
阿尔思兰萨勒迪密实

”
和萨都刺合而为一 ,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任职时问。萨都刺至元

二年正在福州闽宪知事任上 ,不可能任职于南台。而且前引作品也表明他侍御史一职的任职时

问,在至元三年到四年之问。不过 ,考虑到
“二”

宇与
“
三”

字仅一笔之差 ,笔划潦萆 ,本来就容易致

误。何况《至正金陵新志》的修撰者从《官守题名录》上抄下题名时 9已 有漏掉一笔的可能性。刻工

刻版 ,以 及后人重版时 ,这 一笔之差也是可能疏忽的。事实上 ,在古籍校勘中,类似的讹误可以说

随处可见。所以 ,“ 至元二年
”
应为

“
至元三年

”
之误 ,笔者的这一推测 ,相 信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。

果然如此 ,那么萨都刺应该是至元三年取代图噜为治书侍御史,到 至元四年为噶纳喇所代。于是

剩下的问题是 :题名者
“
阿尔思兰萨勒迪密实

”
,就是萨都刺吗?

四,族别姓名考

众所周知 ,萨都刺是元代色目人。对他的族别 ,同 时代的人有的记作
“
回纥

”(陶宗仪《书史会
要》)有的记作

“
回回

”(俞希鲁《至顺锒江志》);有的称作
“
西北人

”
(《 干文传序》)有的记为

Ⅱ
答什蛮氏

”

杨维桢(《 西湖竹枝集》)。 这些说法Ⅰ1然纷繁 ,却并不矛盾。色日人多数为中亚西亚民族 ,自 西域进入

中原 ,所以称
“
西北丿\” 。他们民族众多 .各色各目,不一而足 ,又 称为

“
色目

”
。他们多数信奉伊斯

兰教 ,这一部分民族 ,又 统称
Ⅱ
回回

”
。
“
答什蛮

”
则是回教诸族中的一支。要真正落实萨都刺的具

碎族别 ,“ 答什蛮
”
才是最终的钥匙。当然,这些民族的居民进入中原之后 ,经过几百年的分合演

t,分别形成了今天的维族、回族等 ,有的则同lL到汉蒙诸族中,不过这已是后话 ,与本文无关了。
“
答什蛮

”
属于什么民族?据《元典章》记载 :“答什蛮⋯⋯若在回回寺内住坐无事产合行开除

·、依回回户体例收差。
”“

无事产
”
而且居住在回回寺中,显然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职业者。它虽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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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
“
答什蛮

”
中的一部分 ,但足以说明

“
答什蛮

”
是信仰回教的部族。至于

“
有事产

”
的

“
答什蛮

”
,

其待遇与
“
回回勹目同,除 了证明它的宗教信仰外 ,也说明它与作为一个具体部族的

“
回回

”
人并不

是一回事。元代不少史料如《辍耕录》等 ,都将它与回回并列。所以钱大昕以为答什蛮
“
回回之修

行者
”
,实际上并不准确。

“
答什蛮

”
的习俗 ,元代史料中也多有记载。《至元辨伪录》:“达什蛮 ,叫

空谢天赐与
”
。这是伊斯兰教的祈祷仪式。《元史顺帝纪》至元六年十一月甲寅 :“ 监察御史世图言 ,

宜禁答什蛮⋯⋯叔伯为婚姻
”
。而叔伯兄妹为婚 ,正是阿拉伯人的习俗 ,《 天方夜谭》中例证甚多。

综合上述材料判断 ,“答什蛮”应该属于阿拉伯民族。

阿拉伯 ,在中国史料中,被称作
“
大食

”
。
“
大食

”
是穆罕默德所建立的阿拉伯帝国的国名译音。

其语源出于波斯文 Ta犭 或 Ta犭巛。大食国人的拼法 ,就应该在国名后面加上一个表示人的后缀

mend即 Ta犭mend。 而
“
答什蛮

”
正好是波斯文 Dan沁hme11d的 音译。其西文译音为 Da“ man。 很明

显 ,“答什蛮
”
也就是

“
大食蛮

”
,意为大食国人 ,即 阿拉伯人。邱处机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译作

“
大石

马
”
。据此 ,萨都剌应为阿拉伯人 ,应该说是很清楚的。元代阿拉伯地区为蒙古铁骑所征服 ,一部

分居民通过西域进入中原。所以可以称作
“
西北人

”
。他们属于进入中原的诸多民族中的一支 ,所

以又属于
“
色目

”
。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,而元代回教徒被统称为

“
回回

”
。所以,元代人所记载的萨

都剌的族别 ,无论
“
西北入

”
,“色目人

”
,“ 回回

”
还是

“
答什蛮

”
都是可以的。

阿拉伯人的名字 ,有几个突出的特点。其一 ,名 字很长。多按本名、父名、祖名顺序分节排列 ,

最长的竟达三十多节。但常见的是两节或三节。其二 ,一个家庭的长子 ,可 以用其祖父的名字命

名。其三 ,名 字前面 ,往往冠上一个前缀 Alhh。 Alhh是伊斯兰教所崇奉的唯一的神 ,西 文译为

sar。 汉文意译为
“
真主

”
,音译为

“
安拉

”
,“ 阿拉

”
,“萨勒

”
,或

“
阿

”
,“萨

”
。明白了这些特点 ,就可以

开始讨论萨都刺的名宇了。

萨都刺的祖父名叫思兰不花 ,见干文传序。清人又译作萨拉布哈。李一氓先生曾推测 ,他的

名字 ,应 为思兰 ·不花。拟音为 s浏 am。 BlIkhar。 前者为本名 ,后者为父名。以此为基点 ,考虑到阿

拉伯人的名字往往加上前缀
“
阿

”
。那么,萨都刺祖父的本名 ,应该是阿思兰 ,拟音为 sar引an全称

为阿思兰 ·不花 ,简称阿 ·不花 ,清人译名中
“
萨拉

”
即

“
阿

”
。

萨都刺的父亲名叫阿鲁赤 ,也见于干序。清人又译作傲拉齐。李一氓先生拟音为 Aresh。 此外 ,

李先生在讨论萨都剌名字时认为,他的姓名在译音时当有省略 ,应为萨×× ·××都剌。之所以

如此 ,是 为了适应汉人姓单字单音 ,名 字不超过两字两音的习惯。笔者深为赞同其说。以彼揆此 ,

阿鲁赤的名字也当有所省略 ,“ 阿
”
当即前缀 ⒌r,汉译后以此为姓。鲁赤则当为××鲁赤 ,或鲁×

×赤的省略 ,以 适应汉人名字不超两个字的习惯。如果要寻找证据 ,应该是不困难的。比如元代

散曲作家贯云石 ,其名字本为
“
小云石海涯

”
。节取两字为名字 ,正是一个显例。

《至正金陵新志》中至元二年题名的治书侍御史 ,《 四库全书》本作
“
阿尔思兰萨勒迪密实

”
,元

至正四年刊本作
“
阿思兰都弥世

”
。拟音应为乩rdan· 弘rturmig,或 弘rdan· turmio很明显 ,前一

节即萨都刺祖父思兰 ·不花的本名。后一节如果保留前缀 sar,即 萨勒 ,可译作萨勒迪密实 ,也可

译作阿迪密实。取消前缀乩r,可译作迪密实 ,或都弥世。这一译名 ,如果需要保存两个音节 ,那 么

省略掉其中的弱读音节 mi,就成为
“
迪实”,或

“
都世

”
,或鲁赤 ,这正是萨都刺父亲阿鲁赤的名字。

阿都弥世 ,萨勒迪密实 ,阿鲁米赤 ,是 同一名宇的不同译法。这样看来 ,萨都刺父亲的名字应为阿

鲁米赤。采用
“
阿

”
为姓氏,保 留

“
鲁赤

”
为名字 ,是为了适应汉人的命名习惯。

萨都剌为长子 ,按阿拉伯人的习惯 ,他可以使用祖父的名字为他的本名。也就是阿思兰 ,或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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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思兰。他姓名的全称 ,则应为阿思兰鲁米赤 ,或译作阿思兰 ·都弥世。将这一全称简化,前一节

保留一个字作姓氏,即阿 ,或萨。后一节保留两个字作名字 ,即都世 ,或鲁赤。为了避免其汉人译

名与其父相混淆 ,他采用了前者。这样 ,他的姓名的简称是阿思兰 ·都弥世 ,简称则为萨 ·都世。
“
世

”
字用同音字

“
刺

”
代替 ,即萨都刺。这一判断 ,并非纯出推测。在元代的刊本中,就有不少刻作

“
萨都刺

”
的实证。如元至正五年抚川路学本《道园类稿》卷五 ,虞集《寄丁卯进士萨都刺天锡》-

诗 ,就刻作
“
刺

”
而不作

“
剌

”
。又元刊本《至顺镇江志》卷十三载镇江府录事司南堂 :“至顺元年始匾

其堂曰 :“善教
”
,达鲁花赤燕山萨都刺书立”

。也作
“
刺

”
不作

“
刺

”
。凡此 ,都可以证实笔者的推断。

王国维先生校《录鬼传》作
“
刺

”
不作

“
剌

”
,亦必有据。

萨都世写作萨都刺 ,阿鲁米赤写作阿都弥世。同一个名字用不同的汉字转译 ,是否符合元代

人们的习惯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以 sarturmo为 例。元代史料中就译作
“
萨的弥矢

’’JF撒
的迷矢

”
,

“
萨德弥实哪撒忒迷失

’’JJ撤
迪弥实

”
。所以萨都剌将父名

“
鲁米赤

”
写作

“
都弥世

”
,又将

“
都世

”
写作

“
都刺

”
,都是可以接受的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 ,萨都刺姓名的末字 ,后人已经写作了
“
刺

”
读作 h。 清人改为

“
拉

”
。这一差

异 ,又该如何解释呢?其实 ,这一问题不难解决。
“
刺

”
与

“
刺

”
,仅一笔之差 ,而且这一横位于纷繁

的笔划夹缝间,封 口不封口,除了正规而且大字的楷书 ,是很难看清的。形近致讹 ,在古籍中并不

少见。萨都刺同时代的人中间,人 们应该是很清楚的。但后人就未必如此了然。所以清人改
“
剌

”
为

“
拉

”
,并不能说明问题。事实上 ,“萨都刺

”
这个音节组合作为人名 ,在元代也大有人在。叫

做阿都赤的,就不止工人。如至元元年丹徒县达鲁花赤阿都赤 ,温州总管阿都赤。所以,本文以为

萨都刺应为
“
萨都刺

”(d),在元代人名中是有旁证可稽的。

五.离职时间

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困难。翻检《至正金陵新志》,蒙古色 目人担任治书侍御史一职的 ,至元

二年为图噜 ,至元四年为噶纳喇。那么阿思兰都弥世的离任 ,必在至元四年。也就是说 ,萨都刺担

任南台治书侍御史 ,在至元三年到至元四年(1337-—△ 338)期 间。这一结论 ,和前文引证的萨都

刺作品相参证 ,也正好相合。至于他离任的原因和离任后的去向 ,已 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,笔者有

另文考证 ,这里就不再词费了。

注 释

① ③张旭光《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辩》,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79年第3期。

② 参见《南充师范学院学报》1987年第3期《萨都刺任职翰林考辩》。

④ 引见张旭光《回族诗人萨都刺姓氏年辈再考订》,引见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》1983年第3期


